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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华蓥市生态修复工程（海绵城市）PPP 项目 

社会资本方采购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方园林”）于近

日收到四川省华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招标人”或“甲方”）

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确认公司为华蓥市生态修复工程（海绵城市）PPP 项目

社会资本方采购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中标联合体。 

一、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

1. 项目名称：华蓥市生态修复工程（海绵城市）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 

2. 中标联合体：牵头人——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；联合体成员

——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立源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

3. 项目总投资：90,000 万元 

4. 建设内容：污水处理（厂）站建设及管网新（改）建；“一湖两河”和“山

水林田湖草”涉及的清溪河、漩溪河及支流沿河、天池湖环湖、云谷湿地等区域

相关建设；花园坝广场内涝整治；蓥西新城基础设施建设；新华大道、广清路、

蓥光路、红岩路等道路建设。 

5. 合作期限：12 年（其中建设期 2 年，运营维护期 10 年）。 

6. 运作模式：采用 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+ROT（改扩建-运营-移交）+TOT

（转让-运营-移交）的运作模式 

7. 持股比例：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为 30%，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 70%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华蓥市位于四川省东部，全市幅员面积 470平方公里，辖 9镇 1乡 3个街道

办事处，总人口 36万。2017年，全市生产总值 147亿元，同比增长 8.1%，社会

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19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16.7%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

30,709元，增长 8.7%;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,604元，增长 9.2%。 

（以上信息来自华蓥市人民政府网站：http://www.hys.gov.cn/） 

关联关系：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，公司与交易对

方未发生过类似业务。 

三、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谢小忠 

注册资本：16000万人民币 

注册地：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西黄村 

经营范围：市政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

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环保工程、通讯工程、钢结构工程施工；机械

设备租赁；对科技行业投资；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）。 

东方园林持有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上海立源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徐立群 

注册资本：30000万人民币 

注册地：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乙楼 4068室 

经营范围：从事水处理技术、环保专业领域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开发、技术服

务、技术转让，水处理设备、水处理自动化控制加工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、销售，

销售水处理设备配件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建筑工程，市政公用建设

工程施工，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（工程类项

目凭资质经营），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、园林古建筑工程，花卉苗木、建

筑材料、园林机械设备、体育用品、园艺用品的销售，绿化养护，机械设备销售

及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东方园林持有上海立源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。 

四、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90,000 万元，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，将为公司持

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，并为其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，对

公司未来业绩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。 

五、项目履行风险提示 

http://www.hys.gov.cn/


1、接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公司还需与招标人谈判并签署 PPP 项目合同，并依

据该合同组建项目公司。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，时间上存在一定

的不确定性。存在最终签署的 PPP 项目合同所约定的项目投资金额、建设工期

等与中标通知书内容不一致的风险。 

2、项目公司的成立时间受各方工作进度影响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 

3、公司本次以联合体的形式参与该项目，具体负责的项目投资金额取决于

项目公司、东方园林和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立源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

司签署的施工合同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4、施工项目的付款方式、回款期限及回款保障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，存

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5、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




